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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宝引证码】：CLI.4.72061



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下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评估验收办法》(试行)、《县级扫除青壮年文盲单位检查评估办法》(试行)、《关于1993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县(市、区)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市、区)评估验收工作的通知》等三个文件的通知
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下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评估验收办法》等三个文件的通知
（1993年3月8日　教督[1993]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委、教育厅（局）：

为了实现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实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以下简称“两基”），国家教委决定建立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县（市、区）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市、区）进行评估验收制度。这项工作，从今年开始，每年进行一次。现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评估验收办法》（试行）、《县级扫除青壮年文盲单位检查评估办法》（试行）和《关于1993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县（市、区）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市、区）评估验收工作的通知》三个文件印发给你们，请按文件的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关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评估验收办法》（试行），今年先试行一年。一年后再组织修订。

附件：一、《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评估验收办法》（试行）

二、《县级扫除青壮年文盲单位检查评估办法》（试行）

三、《关于1993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县（市、区）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市、区）评估验收工作的通知》

附件一：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评估验收办法(试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国家教委决定建立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县（市、区）进行评估验收制度。具体办法如下：
第一章　评估、验收的范围和单位
第一条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评估验收，由各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据本办法负责组织。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对此项工作进行指导、监督、检查。

第二条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现阶段包括实行小学五年、初中三年的八年制教育。在初级中等教育阶段，包括普通初中教育和初级职业技术教育。

第三条 九年义务教育，分为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两个阶段。在评估验收时必须对以上两个阶段的教育全面进行考查。

第四条 评估验收的对象为：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和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实施义务教育的县级行政区划单位。

第五条 评估验收工作从1993年开始，每年进行一次。

第二章　评估项目及指标要求
第六条 本章所列项目和指标，均为现阶段评估验收要求。其中指标未量化的项目，由盛自治区、直辖市确定具体要求。

第七条 普及程度的指标要求

⒈初等教育阶段适龄儿童都能按时入学接受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阶段适龄少年，在城市和经济、文化发达的县都能入学接受初级中等教育，其他地区县的入学率在95％以上。

⒉小学在校学生年辍学率在1％左右；初中在校学生年辍学率，城市在2％以下，农村在3％以下。

⒊残疾儿童、少年，在城市和发达地区县的大多数、其他地区县的多数都能入学接受教育。

⒋15周岁人口中的文盲率在1％左右。15周岁人口中初等教育完成率（一般应在98％左右），17周岁人口中初级中等教育完成率（城市和经济、文化发达的县一般应在95％以上，其他地区县应在90％以上）。

第八条 师资水平的指标要求

⒈小学、初中教师都能达到任职要求，其中小学教师的绝大多数和初中教师大多数的学历符合规定要求。

⒉实施义务教育后补充的小学、初中教师的学历均符合规定要求。

⒊小学和初中校长均经岗位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

第九条 办学条　件的指标要求

⒈小学、初中的设置符合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规定的要求。

⒉小学、初中的校舍分别达到省级制定的标准。校舍中的危房能及时消除。

⒊小学、初中的教学仪器设备、图书、劳动教育设施和音、体、美器材，分别达到省级规定的标准。

第十条 教育经费的指标要求

⒈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做到了“两个增长”。在教育支出总额中做到以财政拨款为主的要求。

⒉年生均经费和年生均公用经费开支均达到省级规定的标准。

⒊在城乡均按规定征收了教育费附加，并做到专款专用，使用合理。

⒋坚持集资办学、捐资助学，开展勤工俭学。多渠道筹措义务教育资金的各项政策落实。

第十一条 教育质量的指标要求

⒈小学、初中毕业年级学生各科合格率。

⒉小学、初中毕业年级学生体育合格率。

⒊小学、初中义务教育的完成率。

⒋小学、初中各年级学生按行为规范要求的合格率。

第三章　评估、验收的程序
第十二条 各县（市、区）按省级确定的期限，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后，应先根据本办法确定的项目要求认真进行自查。在自查的基础上，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向省级政府提出评估验收申请报告。

第十三条 各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有关县（市、区）的申请，每年组织督导人员和财政、人事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人员按本办法的规定进行评估。凡全面达到各项指标要求的，即验收其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县（市、区）。有关评估验收的报告应于每年7月底前报国家教育委员会。

各地级人民政府在评估验收中的职责，由盛自治区依情确定。

第十四条 国家教育委员会每年对各盛自治区、直辖市评估验收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县（市、区）组织抽查。

第四章　表彰办法
第十五条 凡经评估验收，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县（市、区），由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授予“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县（市、区）”称号，发给奖牌，并予以奖励。

第十六条 凡授予“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县（市、区）”的，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抽查后，向全国发布每年度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县（市、区）名单，予以表彰奖励。

第十七条 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县在接受评估验收后，必须继续采取措施，巩固、提高实施义务教育的水平。如在验收后连续两年不能保持本办法规定的各项指标要求时，即由授予单位撤销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县（市、区）”的称号（因不可抗拒的因素除外）。

第十八条 各盛自治区、直辖市如对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县（市、区）进行评估验收，可参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自行组织进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二：县级扫除青壮年文盲单位检查评估办法(试行)
根据国务院《扫除文盲工作条　例》和国家教委试行的《扫除青壮年文盲单位考核验收办法》，国家教委决定建立对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市、区）进行检查评估的制度。具体办法如下：
第一章　检查评估的范围和单位
第一条 县级扫除青壮年文盲单位的检查验收，由各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据有关文件和本办法负责组织实施。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对此项工作进行指导、监督、检查。

第二条 检查评估的对象为：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和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实施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县级行政区划单位。

第二章　检查评估的指标要求
第三条 扫除青壮年文盲单位评估标准：

1、1949年10月1日后出生的年满15周岁以上人口中的非文盲人数，在农村达到95％以上，在企业、事业单位和城镇达到98％以上；

2、普及了初等教育；

3、最近三年以来脱盲人员的巩固率达95％以上；

4、所辖的农村行政村、城镇的居民委员会及同级的企业、事业单位均应达到上述标准（有特殊困难的地方除外）；

5、所辖的乡（镇）、行政村都建立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或教学点（人口稀少的地方除外）。

第四条 办学条件的指标要求

1、县、乡建立了成人教育管理机构，按国家和省级规定配备了专兼职人员；

2、乡（镇）、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或教学点按规定配备了专兼职干部、教师，具备了基本的教学设施，有计划地对农民开展教育和培训；

3、认真落实了国务院和国家教委及盛自治区、直辖市有关扫盲和农民教育经费的规定。

第三章　检查评估程序
第五条 在自验达到上述指标要求的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县（市、区）向地区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申报，经审核同意后，再向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报。

第六条 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每年组织有关部门参加的检查验收组，参照有关文件和本办法组织检查验收。凡全面达到各项指标要求的，即验收其为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市、区）。有关检查验收的报告应于每年七月底前报国家教育委员会。

第七条 国家教育委员会每年对各盛自治区、直辖市检查验收的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市、区）进行抽查。

第四章　表彰办法
第八条 凡经检查验收合格的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市、区），由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授予“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市、区）”称号，发给奖牌，并予以奖励。

第九条 国家教育委员会根据盛自治区、直辖市的报告，对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市、区）进行抽查评估后，向全国发布每年度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市、区）名单，予以表彰奖励。

第十条 凡检查验收合格并受到表彰的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区、市）必须采取措施，巩固扫盲成果，开展扫盲后继续教育。在复查评估时，对未能达到规定标准的单位，应由授予单位撤销其“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市、区）”的称号（因不可抗拒的因素除外）。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三：

关于1993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县(市、区)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市、区)评估验收工作的通知
现将1993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县（市、区）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市、区）评估验收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各地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及实施细则、国务院《扫除文盲工作条　例》和国家教委制订的评估验收办法，结合本地实际确定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县（市、区）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市、区）评估验收的标准，认真进行自查和评估验收。

自查和评估验收工作，要严格以有关法律、规章和政策文件为依据，坚持标准，实事求是，切忌操之过急，注意把“两基”的自查和评估验收与推动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有机地结合起来。要组织所有参加自查和评估验收的人员学习有关法规文件，统一认识，掌握标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评估验收的报告连同自行制定的评估验收标准，于7月底前报送国家教育委员会。

二、 国家教委将组织检查组分批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验收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县（市、区）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县（市、区）进行抽查。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时间和抽查的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三、 “两基”的自查和评估验收政策性强，技术要求很高，又是一项新的工作，请各地注意总结经验，研究问题，重要情况，请及时通报国家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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